中共瑞丽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同意勐卯街道、户育乡、弄岛镇、畹町镇、姐相镇2025年农业产业“产业奖补”项目（市级第三批）的批复

勐卯街道、户育乡、弄岛镇、畹町镇、姐相镇:
《瑞丽市勐卯街道办事处关于请求同意勐卯街道2025年第二批次农业产业项目“产业奖补”扶持项目奖补和产业项目一次性奖励资金兑付的请示》（勐办报〔2025〕81号）、《户育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2025年第二批农业产业项目“产业奖补”扶持项目资金的请示》（户政请〔2025〕64号）、《弄岛镇人民政府关于瑞丽市弄岛镇2025年产业项目第二批“产业奖补”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弄政请〔2025〕60号）、《瑞丽市畹町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畹町镇2025年农业产业项目“产业奖补”扶持的请示》（畹镇政请〔2025〕40号）、《姐相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姐相镇2025年农业产业项目“产业奖补”（第二批）扶持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相政请26号）已收悉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1、 原则同意勐卯街道、户育乡、弄岛镇、畹町镇、姐相镇2025年农业产业“产业奖补”项目（市级第三批）实施方案，涉及资金137.2338万元，其中：勐卯街道15.659万元、户育乡56.53万元、弄岛镇28.3738万元、畹町镇22.813万元、姐相镇13.858万元。
二、严格项目和资金管理，各乡镇、街道要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监督管理，要严格按照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切实管好用好衔接资金，及时兑付资金，确保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三、规范项目档案资料管理，严格验收标准，及时做好项目公示公开、验收等工作。

附件：
1.《瑞丽市勐卯街道办事处关于请求同意勐卯街道2025年第二批次农业产业项目“产业奖补”扶持项目奖补和产业项目一次性奖励资金兑付的请示》（勐办报〔2025〕81号）
2.《户育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2025年第二批农业产业项目“产业奖补”扶持项目资金的请示》（户政请〔2025〕64号）
3.《弄岛镇人民政府关于瑞丽市弄岛镇2025年产业项目第二批“产业奖补”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弄政请〔2025〕60号）
4.《瑞丽市畹町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畹町镇2025年农业产业项目“产业奖补”扶持的请示》（畹镇政请〔2025〕40号）
5.《姐相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姐相镇2025年农业产业项目“产业奖补”（第二批）扶持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相政请26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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